
社会救助领域

（共 7 项）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1 社会救助

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

认定、保

障金给付

行政给付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第九条 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

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

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第十一

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

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

社区公布；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

并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第十二条 对批

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县级人民政府

民政部门按照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

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差额，按月

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

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各镇（街道

办事处）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内

主动公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2 社会救助

临时救助

对象认

定、救助

金给付

行政给付

【行政法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

令第 649 号） 第四十七条 国家对因火灾、

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

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的家庭，或者因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超出

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

困难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以及遭遇其他特

殊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 第四十八

条 申请临时救助的，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

各镇（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公示后，

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救助金额较

小的，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

人民政府、各镇（街道办事处）审批。情况

紧急的，可以按照规定简化审批手续。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

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各镇（街道

办事处）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

内、按季

度公示

主动公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3 社会救助

特困人员

认定、救

助供养金

给付

行政给付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行政法规】《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第十

四条 将城乡“三无”人员保障制度统一为

特困人员供养制度。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

批准，并在申请人所在村、社区公布；对不

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并书面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第十六条 特困人员供养的审批

程序适用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

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各镇（街道

办事处）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内

主动公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4 社会救助

对孤儿的

认定、基

本生活保

障金的给

付

行政给付

依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做好孤儿身份核查

及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豫民文【2011】14

号。《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

费的通知》民发【2010】161 号：“社会散

居孤儿申请孤儿基本生活费，由孤儿监护人

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道办事处）或

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申请时应出具孤

儿父母死亡证明或人民法院宣告孤儿父母

死亡或失踪的证明。各镇（街道办事处）或

乡(镇)人民政府对申请人和孤儿情况进行

核实并提出初步意见，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审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认真

审核申请材料，提出核定、审批意见。为保

护孤儿的隐私，应避免以公示的方式核实了

解情况。福利机构孤儿的基本生活费，由福

利机构负责汇总孤儿信息并向所属民政部

门提出申请，由所属民政部门审批。”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

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内

主动公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5 社会救助

城市生活

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

理

行政给付

【行政法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381 号）

第二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救助站

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

会救助措施。第三条县级以上城市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及时救助流浪乞

讨人员，并应当将救助工作所需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四条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救助

站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和监督。【规章】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民政部令第 24 号）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应当加强对救助站的领导和监督管

理，履行以下职责：（一）监督救助站落

实救助措施和规章制度；（二）指导检查

救助工作情况;（三）对救助站工作人员

进行教育、培训;（四）调查、处理救助

站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纪问题；（五）帮

助救助站解决困难，提供工作条件。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

文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

点、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

账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

内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

内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

内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

址、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

班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

组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

素）：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

务对象、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

申请材料、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

限、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

管部门、咨询途径、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

会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

晰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内

主动公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6 社会救助

困难群众

价格补

贴、困难

群众慰问

金给付

行政给付

【规范性文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

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计局关于进

一步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7〕

1835 号） 价格临时补贴实行“按月测算、

按月发放”。达到启动条件的，要在锚定价

格指数发布后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并确保在

指数发布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价格临时补

贴发放（其中：电费补贴依据当地供电部门

资金拨付情况发放）。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

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内

主动公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

（社会救助领域）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性质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五公开类别 内容要求 公开主体 公开方式 公开时限 公开类别 备注

7 社会救助

困难残疾

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

残疾人护

理补贴

行政给付

《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5〕52 号）二、主要内容（一）补

贴对象。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主要补助残疾

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对象为低保

家庭中的残疾人，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扩大

到低收入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人。低收入

残疾人及其他困难残疾人的认定标准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参照相关规定、结合实

际情况制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主要补助

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长期照护支出，对

象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

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有条件的地方可扩大

到非重度智力、精神残疾人或其他残疾人，

逐步推动形成面向所有需要长期照护残疾

人的护理补贴制度。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

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

6个月以上时间。

决策公开

1.出台文件：名称、发布机构、文号、发文

日期、正文；

2.部署会议：主题、参会单位、时间、地点、

会议记录；

3.政策解读：文字或图解均可；

4.规划计划：发展规划或工作计划。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执行公开

1.政策宣传；

2.工作进展：周报、月报、通报、工作台账

等；

3.督查情况：时间、主题、人员、对象、内

容、结果；

4.审计情况：单位、文号、项目、对象、内

容、结果；

5.问责情况：执行单位、问责原因、问责内

容、问责对象、改进措施。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管理公开

1.机构领导；姓名、职务、职责、办公地址、

联系电话；

2.机构概况：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值班

电话、工作时间、网址、咨询投诉渠道、组

织架构、机构职能等；

3.权责清单目录。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服务公开

权力及公共服务公开事项清单(17 个要素）：

实施主体、项目名称、项目性质、服务对象、

法律依据、审批程序、审批条件、申请材料、

受理地址、办公时间、办结时限、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主管科室、监管部门、咨询途径、

监督投诉途径。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
实时公开 主动公开

结果公开

1.工作报告；

2.工作总结会议：主题、时间、地点、参会

人员、会议记录；

3.事项办理结果：相关证明材料，要求清晰

明确；

4.“双公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

信息。

区民政局

区政府门户

网站、社区公

示栏

信息生成

后 10个

工作日内

主动公开




